附件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建房
房屋安全鉴定管理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活动，加强我省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管理，依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广东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等有关规定和方案，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建成并投入使用的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活动。
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活动是指房屋安全鉴定机构接受委托，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对自建房房屋建筑及其附属构筑物和配套设施设备进行调查、检测、分析、验算和评定等一系列活动。
[bookmark: _Hlk124800643]第三条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全省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活动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活动涉及现场检测工作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具备对应检测项目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能力，或委托具备对应检测能力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工作。
第五条  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由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
[bookmark: _GoBack]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是指房屋所有权人或其法定委托管理使用者，以及当房屋权属不清或房屋所有权人、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当事人（管理人）下落不明时房屋的实际使用人。
第六条  自建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应当按规定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
[bookmark: _Hlk124799919]（一）根据《自建房结构安全排查技术要点（暂行）》初步判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或“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
（二）其他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应当进行房屋安全鉴定的。
第七条  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和房屋安全鉴定机构一般应当签订房屋安全鉴定书面合同，合同内容一般包括房屋鉴定目的、范围、内容、鉴定类别、鉴定报告、价款及结算方式、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等。
鼓励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与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签订长期技术服务协议。
第八条  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应当按照下列规范开展工作：
（一）一层、二层的农村非经营性自建房依据《农村住房安全性鉴定技术导则》（建村函〔2019〕200号）进行安全性鉴定。
（二）城镇自建房、农村经营性自建房、三层及以上农村非经营性自建房依据《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 55021）、《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同时进行安全性鉴定和抗震鉴定。
[bookmark: _Hlk124801895]（三）对有明显危险构件或整体危险迹象的房屋，可依据《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进行危险性鉴定，其中，一层、二层的农村自建房也可以依据《农村住房危险性鉴定标准》（JGJ/T 363）进行危险性鉴定。危险性鉴定不得作为判定房屋结构安全的依据。
（四）对应当进行安全性鉴定的不得以使用性鉴定或完损性评定代替。
第九条  房屋安全鉴定委托人应当向房屋安全鉴定机构提供自建房的技术或档案资料，并为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活动提供必要的作业条件，配合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开展必要的装饰层拆除、基础开挖等工作。房屋安全鉴定委托人应当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第十条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根据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委托合同确定的内容和范围，编制房屋安全鉴定方案，实施现场调查、检测、分析、验算和评定等一系列活动，依据现行规范和标准出具房屋安全鉴定报告。
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活动应当按下列主要程序进行：
（一）初始调查，摸清房屋的历史和现状。
（二）现场检测，记录各项参数，出具检测报告。
（三）分析验算，整理技术资料。
（四）评级定性，作出综合判断，提出处理建议。
（五）出具鉴定报告。
[bookmark: _Hlk117155541]第十一条  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的现场调查、检测活动应当安排二名以上鉴定人员参加。鉴定人员应当为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在册人员，并对鉴定过程进行实时记录和签名。
第十二条  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应当使用规范的专业术语，并包含以下内容：
（一）概况。
（二）鉴定目的、依据、内容、仪器。
（三）现场检查检测结果。  
（四）分析验算结果。
（五）安全性分析和评级。
（六）鉴定结论。
（七）处理建议。
（八）附件。
（九）根据鉴定工作需要的其他内容。
鉴定报告应由亲历现场的项目负责人或主要鉴定人员编制，应当经过校核、审核、批准，并加盖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公章。鉴定报告的编制、校核、审核、批准人员应当为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在册人员。鉴定报告封面应当明确标识房屋统一编码。
第十三条  房屋安全鉴定信息应当统一归集到省城镇房屋建筑综合管理平台，归集信息包括鉴定结论、鉴定时间、鉴定机构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鉴定报告（盖章）应当扫描上传至省城镇房屋建筑综合管理平台。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对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归档管理，专人负责，保证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检测数据、原始资料的可追溯性。
[bookmark: _Hlk109143368]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围绕以下内容，对在行政区域内从事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活动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随机抽查和现场核查，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一）人员、场地、设备等基本情况。
（二）鉴定技术管理、质量管理和档案管理执行情况。
（三）鉴定合同、鉴定方案、鉴定报告、现场原始记录、检测报告、计算书等。
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按规定组织技术力量协助进行随机抽查和现场核查。
第十五条  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活动应当遵循客观公正、真实准确、科学可靠的工作原则。对不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实施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活动的，利害关系人可向属地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根据群众投诉、媒体曝光、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等情况，对鉴定机构信用信息实施动态管理。对查实鉴定机构存在转包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业务；以其他单位名义或者允许其他单位、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鉴定业务；未经鉴定或者出具虚假鉴定报告；未按国家有关鉴定强制性标准进行鉴定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除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外，还应列入失信企业名单并推送至同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进行公示。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2026年8月7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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